
講題：愛中的智慧

列王紀上3:16-28

(母親節主日)



1. 案件：兩母爭子 ( 王上3:16-22)

3:16  一日，有兩個妓女來，站在王面前。

3:17  一個說：「我主啊，我和這婦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

時候，我生了一個男孩。

3:18  我生孩子後第三日，這婦人也生了孩子。我們是同住的，

除了我們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沒有別人。

3:19 「夜間，這婦人睡着的時候，壓死了她的孩子。



1. 案件：兩母爭子 ( 王上3:16-22)

3:20  她半夜起來，趁我睡着，從我旁邊把我的孩子抱去，

放在她懷裏，將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懷裏。

3:21  天要亮的時候，我起來要給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，孩子

死了。及至天亮，我細細地察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」

3:22  那婦人說：「不然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」

這婦人說：「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」

她們在王面前如此爭論。



被告、答辯：兩位媽媽
案發地點：同住一房
目擊證人：再沒有別人
案 情：爭論 ~ 稱自己是

活著孩子的母親

主 審：所羅門王



2. 主審：所羅門王

向神求智慧

(王上3:4-12)



2. 主審：所羅門王向神求智慧 (王上3:4-12)

3:5  在基遍，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，對他說：

「你願我賜你甚麼？你可以求。」

3:7 「耶和華我的神啊，如今祢使僕人接續我父親大衞作王，

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應當怎樣出入。

3:8  僕人住在祢所揀選的民中，這民多得不可勝數。

3:9  所以求祢賜我智慧，可以判斷祢的民，能辨別是非。

不然，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？」



3:10 所羅門因為求這事，就蒙主喜悅。

神對他說：「你既然求這事，不為自己求壽

求富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，單求智慧

可以聽訟，我就應允你所求的，賜你聰明智

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後也

沒有像你的。」(3:11-12)



3. 結案：真正母親

(王上3:23-28)



3:23 王說：「這婦人說：『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』

那婦人說：『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』」

3:24 就吩咐說：「拿刀來！」人就拿刀來。

3:25 王說：「將活孩子劈成兩半，一半給那婦人，一半給這婦人。」



3:26 活孩子的母親為自己的孩子心裏急痛，就說：
「求我主將活孩子給那婦人吧！萬不可殺他。」

那婦人說：「這孩子也不歸我，也不歸你，把他劈了吧！」

3:27 王說：「將活孩子給這婦人，萬不可殺他，
這婦人實在是他的母親。」



講題：愛中的智慧

1. 神的智慧 ~ 所羅門王找到關鍵

萬不可殺活孩子的母親

「那甘願放棄孩子的，

那甘願為孩子好的；

就是真正的母親」



心裏急痛

3:26 活孩子的母親為自己的孩子心裏急痛，就說：

「求我主將活孩子給那婦人吧！萬不可殺他。」

那婦人說：「這孩子也不歸我，也不歸你，把他劈了吧！」

痛，猶如她生產嬰孩



神的智慧 ~ 所羅門王找到關鍵

「關鍵依據」

母性 (母愛) 真情流露



2. 神智慧的重要 ~ 
看重神的智慧

3:28  以色列眾人聽見王這樣判斷，

就都敬畏他，

因為見他心裏有神的智慧，

能以斷案。



神的智慧叫所羅門：

能分辨善惡、能帶來公義、

能看清世情、能體會人間苦楚、

能考量人愛。



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，
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，

祂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為有智慧，
要敬畏耶和華，遠離惡事。(箴3:5-7)

箴9:10 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，
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！



3. 愛中而生

的智慧

~ 如何守護

家庭

• 母愛之中的「生存智慧」

• 在於「分辨」

• 在於「取捨」

• 看清優先次序

• 顧全大局

• 不怕被誤解，委屈



3. 愛中而生的智慧 ~ 

守護家庭

家庭中的

協調者與醫治者



聖經強調

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」

真正的智慧在於
認識神並順服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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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王紀上3:16-28

(母親節主日)


